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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个大型高速公路 BOT 项目 

建设成本管理探索 

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崔大桥 李相武 

襄荆高速公路是我国第一个大型高速公路 BOT 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44.85 亿元，最终实际完成投资 36.85 亿元，节约投资

17.8%,实际每公里造价 1987 万元，远低于国内同期高速公路造价。在 2005 年国家审计机关对该项目的工程竣工决算审计中，

审计核减资金仅仅 600 余万元，未出现一例建设资金挪用、虚假隐蔽工程结算、重大违规变更、违规使用建设资金等问题。襄

荆高速公路建设节约投资比例之高、审计核减问题资金之少，在全国高速公路建设中是少见的，这主要得益于其采用了 BOT 方

式运作，业主及投资股东将企业建设期的投资成本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内控制度，形

成了一套科学的资金管理和控制体系。 

一、项目概况 

襄荆高速公路是湖北省交通重点工程及交通投资体制改革的试点项目，也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批复立项的高速公路 BOT 项

目。项目北起襄樊市，与汉十、襄荆连接线相连，经荆门市，南止于荆州市，与荆州长江大桥连接线相接，全长185.441 公里，

总投资约 44.85 亿元。经湖北省人民政府特许，项目由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湖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投资

公司、襄樊市交通规费征稽管理处、荆州投资公司共同参股组建成立了项目的业主方一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采取

国内 BOT方式进行特许权经营管理，建设经营期为 35年。工程于 2001 年 1月正式动工，2004 年 6月建成通车并试营运。 

二、建设成本管理措施 

襄荆高速公路自 2001 年 1月正式动工后，积极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始终坚持“三控两管”的财务管理方针，坚持资金的

宏观控制与加强微观管理相结合，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在资金使用上始终坚持集体决策，

管理上公开透明，阳光操作，主动接受主管部门、股东单位的监督，走出 T具有 BOT项目特色的工程建设成本管理之路。 

1.建立现代企业资金管理制度，形成集体决策机制 

20 万以内的项目实施由经理层决定并通报资金管理委员会；20—100 万元以内的项目实施由资金管理委员会决定；100万元

以上的项目必须提交董事会审议。 

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按照公司与湖北省政

府签定的《襄荆高速公路特许权协议》,其投资建设经营襄荆高速公路为自主投资，风险自担。基于此，公司专门成立了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力求一开始就做到产权明晰，责权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层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重大资金使用项目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决策，经理层只是方案的制定和执行机构。为了便于现场施

工的管理，保证对日常重大资金使用的及时决策，做好资金的日常控制，公司董事会成立了由各股东派出代表、借款银行代表

组成的资金管理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具体职责是审查上月的资金使用情况，决定下月的资金使用计划，并及时向各股

东通报。公司经理层一周召开一次生产调度会。董事会授权,20 万元以内的项目实施由经理层决定并通报资金管理委员会；20

—100 万元以内的项目实施由资金管理委员会决定；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提交董事会审议。所有项目的资金使用均采用集体



 

 2 

决策的方式确定，从而有效防止了一个人说了算，权力滋生腐败现象的发生。 

2.建立资金使用和工程结算全过程控制监督约束机制 

参与工程建设的各承包商必须在公司指定的银行设立账户，公司和银行签定合作协议，共同对建设资金的流向把关。 

公司制定了《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办法》、《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办法》、

《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工程监理实施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工程的计量结算程序、

财务报销程序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做到每一项支出必须有多个相关部门审核认可，最终由分管领导、总经理审定才能结算、报

销，从环节上避免了暗箱操作和弄虚作假。同时，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由各股东单位派出的优势，在组建项目公司时有意安排各

股东派出人员在各部门交叉任职，从而起到了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效果。 

为确保建设资金真正用在工程建设上，公司对所有承包商银行账户实行封闭管理。规定参与工程建设的各承包商必须在公

司指定的银行设立账户，公司和银行签定合作协议，共同对建设资金的流向把关，要求银行对各承包商一次发生 50万元以上的

大额资金流出时提前向公司财务部门报告，每周向公司报告承包商的资金使用及余额状况。 

为了切实贯彻国务院和湖北省“关于切实解决工程建设领域拖欠民工工资”有关精神,维护广大民工的既得利益，公司在采

取对承包商延期结算的同时，决定由承包商在公司财务上办理借款手续，所借款项将从施工单位工程计量款中扣除，由公司直

接向民工支付。公司先后对 8个承包商采取了这种方式解决债务纠纷，涉及300 多个债权人，总共动用资金近8000万元，使施

工单位与拖欠地方债务一步到位，确保了资金专款专用和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3.严格日常财务管理，防止资金的跑、泡、滴、漏，努力降低各项成本 

凡是日常行政及后勤超过 2 万元以上的项目开支，必须实行集中采购招标；征地拆迁引入市场竞争和法律约束机制，与沿

线三市政府签定征地拆迁费用包干合同;搞好工程保险，降低投资风险和建设期间意外事故造成的风险。 

40 多个亿的建设资金要在短短 3年多的时间支付到位，现金流量非常大，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日常财务管理中，

公司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办事，坚决不开任何口子，做到了手续齐备、程序到位，真正把每份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坚

决防止出现资金的“管涌”。为了减轻因工程结算相对滞后带来贷款利息支付的沉重负担，对闲置的资金采取银行协定存款和

通知存款的方式，以此来减少财务成本。 

除国家法规规定的公开招标项目外，公司规定,凡是日常行政及后勤超过 2万元以上的项目开支，必须实行集中采购招标，

额度大的项目必须要公开招标，额度小的实行邀请招标，做到“货比三家”，合同谈判由主办部门与合同管理部门派代表共同

参与。 

征地拆迁和施工环境整治上打破了传统的政府行为及依靠行政手段实施的做法，引入了市场竞争和法律约束机制，与沿线

三市政府签定了征地拆迁费用包干合同，对征迁工作实行合同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做到依法追究责任。在包干费用谈判上，公

司采取迂回谈判策略，与三市政府分别谈判，通过三市出价的对比，最终在费用上实现了就低不就高。 

搞好工程保险，降低投资风险。公司牵头指导各施工单位和与公司历史合作良好、有信誉、有实力的太平洋保险公司武汉

分公司和湖北省保险公司签订了工程一切险和第三责任险合同，一方面能够充分保证顺利理赔，另一方面也在两家保险公司间

形成竞争格局。同时，及时搞好理赔及服务工作，有效降低了投资风险和建设期间意外事故造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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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银行中长期贷款利息成本，在现金流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利用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利息差，经项目投资股东担

保,公司从其他商业银行借短期贷款偿还中长期贷款，每年减少利息支出约 200万元。 

4.不断优化设计，节约投资 

公司设立合理化建设专项奖励基金，对提出并实施节约资金的建议，按节约资金的一定比例给予重奖。 

由于公路工程项目设计和实际施工之间差异较大，工程变更数量较多，因变更引起的费用往往会增大。为了尽量减少变更

范围，节约资金，公司技术人员总是深入一线，对每一项工程变更都力图拿出几套方案。为保证实施方案节约、优化、合理，

公司返聘省内已退休的公路工程专家和公司部分技术骨干组成专家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工程评审会。此举保证了设计方

案最优化、实施方案最合理、实际投资最节省。 

同时，公司还制定了《合理化建议奖励办法》,设立合理化建议专项奖励基金，对提出并实施节约资金的建议按节约资金的

一定比例给予重奖。为此，公司在内部和广大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中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按照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节约投资

的 5%对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三年多来，共收集合理化建议80多项，先后采纳了在临近荆门热电厂的三个标段实施粉煤灰全断

面填筑及路面包边处理技术、取消部分天桥等 10余项合理化建议，节约投资 1200 余万元。 

5.突出企业投资特点，不搞形象工程，不搞铺张 

襄荆高速公路采用同一业主负责组织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模式，做到了建设与经营目标的高度统一，使建设与经营管理在成

本控制上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过去，湖北省高速公路的建设与经营实行两套班子、各负其责的模式，造成了建设与经营完全分离、一个项目“两张皮”

的现象。建设方一味铺摊子，讲求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既增大了投资，也增加了经营期的维护成本。襄荆高速公路采用同一

业主负责组织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模式，既要体现投资股东的投资利益，又要体现业主的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

做到了建设与经营目标的高度统一，使建设与经营管理在成本控制上能够有机结合起来。襄荆高速公路建设除严格执行国家高

速公路相关技术规范外，还在附属设施，如房建工程、机电通信工程的建设上本着经济、实用、达标的原则进行了组织实施，

做到了既在建设期节约了投资，同时也为经营期节约降低维护、养护成本打下了基础。 

三、仍需完善的地方 

襄荆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管理，从根本上打破了政府投资的粗放型管理模式，形成了企业投资和 BOT 项目的特色。但过分

强调成本管理也带来了一些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1.由于工程结算及财务报销审核程序过多，难免出现意见不统一之情形，需主管部门反复审核和协调。涉及大额资金项目

的实施，必须经资金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集体决策批准，而资金管理委员会、董事会、股东会实行例会制度，

召开时间间隔长，往往不能及时、高效地解决工程建设中的紧急和不可预见事情,导致办事效率不是非常高。 

2.工程建设中临时突发事情较多，特别是涉及大额资金的项目实施和事件处理，按照公司规定，必须集体讨论通过才能实

施。在提高决策效率的同时，对工作的预见性和编制工作计划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在强化成本管理、规范办事及监督程序的同时，相对削弱了业主对施工现场控制的力量。为加强对施工现场的控制，公

司增加了驻地监理工程师数量，实行“小业主、大监理”，导致监理费用相应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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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襄荆高速公路在建设成本管理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受到了交通部、铁道部以及部分省、自治区、

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的广泛关注，较好地解决了交通发展与政府财政投入相对不足的矛盾，对当前我国推行的投资体制改革、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实行“代建制”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